学生办离实验室流程表

	姓	名：
	
	学	号：
	

	离开日期：
	
	导师姓名：
	

	毕业去向：
	
	联系电话：
	

	1.确认归属实验室计算机及仪器设备完好，已归还实验室设备及材料。收所设备移交表复印件。
	
系统管理员签字：
	

	2. 确认无形资产、科研项目交接完毕；完成提交无形资产移交表、科研工作交接清单、知识产权事项提醒单。
	
业务秘书签字：
	


研究室秘书签字：

	3.该生如在科苑公寓/海星公寓课题分摊住宿，确认该生已办理好退宿手续；（论文摘要、毕业建言， 各室秘书需在 7 月 10 日前汇总后发送给张鑫）
	
	

	
	
行政秘书签字：
	


日期：

	4. 确认已归研究室内分配的笔记本/电脑；无设备、无形资产、专利费、差旅、会议注册费等借款，无欠发票情况。已归还图书，按照格式已发送学位论文摘要信息、毕业建言（电子版）至研究室秘书
处；工位全部清空并打扫干净，将废旧物品搬离实验室，钥匙归还。
	
	

	
	

研究室秘书：
	

	
5.确认该生已完成全部学习任务，并完成研究室内所有离开手续，准予离开研究室。
	
研究室主任
	签字：

日期：

	
6.实验室领导（主任或副主任）进行核查，确认无误后签字同意。
	
实验室领导
	
签字：

日期：

	填写说明：请按照顺序完成表格，请研究室秘书将签字表纸质版尽快给张鑫老师存档。张鑫老师收到表格后，才能在所 OA 毕业流程单上点击确认，毕业生才能顺利办理 OA 离所手续。为避免影响毕业生办离所毕业手续，请尽快完成此表。
OA 平台网址：https://oa.iscas.ac.cn/seeyon/main.do?method=index



	注：

	系统管理员
	孙守云老师
	5 号楼 3 层机房
	6266 1640

	业务秘书
	张丽老师
	5 号楼 333 办公室
	6266 1616

	行政秘书
	张鑫老师
	5 号楼 322 办公室
	6266 1642



学生离所知识产权事项提醒单

	
姓	名
	
	
科研部门
	
	
导	师
	

	入 所 时 间
	年	月	日
	离 所 时 间
	年
	月
	日

	涉及知识产权事项

	1、离所人员对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学习期间所获悉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经营秘密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承诺不擅自对外披露和使用，不损害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利益和声誉。
2、未经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书面许可，离所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使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拥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资料，亦不得将其公开或以任何方式提供、转让、许可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合法权益。
3、离所人员不得私自保留或复制任何涉及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经营秘密的资料和文件，且已完成交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纸件形式或电子形式存储的各类资料和文件，例如研究报告、设计资料、计算程序、图纸、合同、任务书、客户资料、工作笔记、实验记录等。
4、离所人员在离所一年内完成的与其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承担的工作有关的智力成果，所形成的知识产权属于职务知识产权，归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所有。
5、离所人员在所学习期间所形成的职务知识产权，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享有完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包括放弃）、收益、奖励、激励、分配等，无需另行通知本人，本人承诺认可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对职务知识产权作出的一切决定。

	本人对以上事项均已了解，并承诺严格遵守。
	

签字：


年
	




月
	




日


注：学生指拥有软件所学籍的研究生。

中科院软件所——科研人员离所——科研交接清单	编号：

	姓名
	
	性别
	
	部门名称
	

	在部门承担的工作（填写项目名称或软件所的课题号均可）

	承担的项目
	承担部分
	完成情况
	编写的文档资料
	资料存放的介质

	
	
	
	
	

	
	
	
	
	

	
	
	
	
	

	离所人员的去向
	
	离所后联系电话
	

	负责人签字
	
	离所后联系邮箱
	


备注：为维护软件所的知识产权，要求离所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填写清楚，科研人员（含博士后）请部门负责人签字；研究生离所请导师签字确认后，交给科技处。如果各部门自己有相应的交接表格，科技处也认可，复印一份交科技处。



实 验 室 内 部 设 备 移 交 明 细 表 



	
设备名称/型号 
	
设备编号 
	
移交日期 
	原使用人
签字 
	现使用人 
签字 
	资产负责人 
签字 
	
备注 

	 
	 
	 
	 
	 
	 
	 

	 
	 
	 
	 
	 
	 
	 

	 
	 
	 
	 
	 
	 
	 

	 
	 
	 
	 
	
 
	 
	
 


     
                                                                                       
 
 研究室秘书/联系人： 
 
 研究室主任： 
  
日期： 
 
注：此表仅用于办理离所手续使用，各研究室留存备查。 
 
